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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古蔺县箭竹苗族乡八一大塘工程建设用地征地
补偿安置方案

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，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

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拟定本方案。本方案在拟征收土地

所在的乡镇、村、村民小组范围内依法公告，听取被征地的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后

确定。

一、拟征收土地范围、现状及面积

本次拟征收箭竹苗族乡富华村 4 村民小组集体土地，合计

1.9079 公顷。其中，农用地 1.9079 公顷、建设用地 0 公顷、未

利用地 0公顷。

二、征收土地目的

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古蔺县箭竹苗族乡八一大塘工程建设，

主要用途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。

三、补偿方式和标准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

按照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（州）征收农用地区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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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》（川府函〔2023〕222号）、《泸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泸州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

告（泸市府地布〔2023〕1号）执行。箭竹苗族乡富华村征收农

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为 42200 元/亩，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集体

土地补偿标准为 21100 元/亩。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按照省

市相关文件执行。

（二）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。

按照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（州）征地青苗和地上

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》（川府函〔2024〕190号）、《泸州市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泸州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

知》（泸市府规〔2024〕3号）执行，支付给地上附着物、青苗

的权属人。

四、安置对象及安置方式

（一）人员安置。

本次征地共涉及安置人员 6人，其中，箭竹苗族乡富华村 4

村民小组安置指标人数为 6人，拟通过社保安置和货币安置方式

予以安置。（最终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）

（二）农村村民住宅安置。

本次征地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安置。

五、社会保障

本次征地养老保障按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

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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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18〕46号）规定执行。

六、其他

上述标准如在土地征收公告截止日期之前有新政策标准调

整的，按新标准执行。

附件：古蔺县箭竹苗族乡八一大塘工程建设用地土地现状调

查结果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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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古蔺县箭竹苗族乡八一大塘工程建设用地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：古蔺县人民政府 单位：公顷

被征地单位名称

总面积

农用地
建设用

地

未利用

地街道 村 组 小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
其他农

用地

箭竹苗族乡 富华村 4 1.9079 1.9079 1.8529 0.055

箭竹苗族乡合计 1.9079 1.9079 1.8529 0.055


